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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商事交易无处不在，致使商事纠纷比以往更加频繁。

在现代法治国家，诉讼制度作为一种公共救济手段，虽然是最常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基于案件分流

的实际需要和仲裁制度本身具有的速度、效率等优势，承认并支持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做法逐渐为各国

所接受。从支持仲裁的角度来看，将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作为支持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理论基础是必

要的。随着交易的深入发展，必然会出现更多的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情形，需要充分考虑和权衡具体案

件的情况，在维护仲裁协议效力和仲裁第三人利益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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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of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
velopment,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are everywhere, resulting in commercial disputes more fre-
quent than before. In modern countries ruled by law, litigation system, as a means of public relief, 
is the most common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but based on the actual needs of case diver-
sion and the advantages of arbitration system itself such as speed and efficiency, the practice of 
recognizing and support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s has grad-
ually accepted by all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orting arbit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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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the excep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ontract relativit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support the ex-
pansion of the validity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s.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ransactions,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more cases of expans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consider and weigh the circumstances of specific cases, and seek the best bal-
ance between mainta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ird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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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仲裁协议效力相对性与扩张情形的冲突 

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对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作出明确规定，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

《仲裁法》)于 1994 年初次通过，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7 年进行了修订。2006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第 8 条规定，“权利义务主体发生

变化时效力扩张”、第 9 条规定了“合同转让时效力扩张”。2021 年，司法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仲

裁法(修订)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仲裁法(修订草案)》)，标志着我国仲裁改革进入“深水区”[2]。 
仲裁协议是指各方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将可能发生或业已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庭或由第三方设立的

独立仲裁员解决，是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前提和依据，是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协议，是排除诉讼

的依据，因此被认为是仲裁制度的基础[3]。合同相对性作为合同法域下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传统契约理

论的基础。由于仲裁条款具有程序性合同的性质，第三方对合同基本权利的承认不能直接适用于仲裁条

款。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仲裁具有较强的契约性，仲裁协议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达成仲裁的共同意思

表示。因此，仲裁协议只对缔约双方有约束力是一般原则。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是确立第三方仲裁法

律地位的基础。在司法实践中，特殊情况下，仲裁协议会产生“长臂效应”[4]，对仲裁协议订立方以外

的第三方产生约束力，以此打破仲裁协议的相对性。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是指仲裁条款的效力独立于主合

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仲裁条款在文本上独立于主合同，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的目的在于从有利于仲裁的

角度确定仲裁条款的效力[5]。 
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典型情形有五种。第一，在合同主体分立、合并的情况下，发生权利义务的转

移，受让人将受仲裁条款的约束。第二，在法定继承中，继承人一般应继承被继承人的权利和义务，还

应受被继承人与其债权人或债务人达成的仲裁协议的约束。第三，在利益第三人合同中，第三人通过合

同在当事人之间享有权利或承担责任受仲裁协议的约束。第四，代理人对被代理人具有约束力，该条款

对提单持有人具有约束力。第五，债权转让给受让人时受仲裁协议的约束。不难看出，上述情况均应受

原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 
由于现代商业交易的多变性和高效性，合同的相对性在仲裁协议的效力上受到了挑战。两者在司法

实践中存在冲突，仲裁法要求坚持仲裁协议的相对性原则，司法解释仅对部分扩张进行了粗略规定，但

是现实中扩张的情形较多且复杂，司法实践中仲裁协议相对性原则的适用使得效力扩张例外情形中的相

对人权益易受侵犯。基于此情形下文将对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典型情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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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仲裁效力扩张的情形辨析 

2.1. 合同主体地位的让与 

合同主体地位的让与，是指让与人经相对人同意，将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给第三方受让人，受让人

由此继承整个合同的权利义务，是一种相互依托的法律关系，区别于债权或债务的转移。《仲裁法》没

有具体规定受让人在合同地位转移时是否受相关仲裁协议的约束，转让是否仅涉及实质性关系，或者是

否考虑了最为恰当的纠纷结解决机制，即受让人是否受仲裁协议的约束[6]。然而，仲裁界普遍认为，在

合同存续的情况下，仲裁条款原则上与基础合同一并转让给受让人。 
事实上，合同主体地位的让与只有在所有相关当事人均同意该法律行为的情况下才会生效。因此，

任何一方不得作出法律行为以避免仲裁协议转给受让人。一方当事人向第三人转让合同中的权利义务，

该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则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扩张并约束第三人。例如，在张某生诉上海功盛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案中，1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谢某与功盛酒店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有明确的仲裁条

款，依法有效，三方共同签署《合同转让协议》，明确谢某将原《特许经营合同》之下的全部权利义务

转让给张某生。”依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九条 2 之规定，原《特许加盟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受让

人张某生依法有效。因此，在当事人约定转移合同地位的情况下，一般不需要就其中的仲裁协议作出任

何特别声明，仲裁协议将与基础合同一起转移给受让人。 

2.2. 继承 

仲裁协议中当事人死亡或者法人主体资格消灭，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仲裁协议无效。也就是

说，仲裁协议并不因自然人死亡或法人主体资格消灭而无效，仲裁协议的存续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当

事人未约定仲裁协议因其死亡或消灭而失效的，将仲裁协议转移给其继承人或继承人同时转让所涉及的

法律关系。合同转让的法律规则适用于现有合同的地位，是该制度的逻辑，除非各方另有约定。 
公司法人可以因合并或者分立而解散。合并、分立成立的公司，受原公司的资产、负债，包括合同

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支配，并继续受原仲裁条款的制约。如果公司的组织发生了变化，更需受之前签订

合同的约束，包括仲裁协议。公司清算之后，原股东对公司在清算期间未计入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

限责任股东仅以清算后剩余资产的分配份额度为限，因此公司与债权人在破产清算之前所达成的仲裁协

议对这些股东仍然具有约束的效力。 

2.3. 利益第三人合同 

真正利益第三人合同制度首次确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522 条第 2
款之中。在第三方合同中，第三方获得了履行合同当事人意志的权利，将权利授予第三人的协议促进了

当事人的合同自由，由此将合同的效力扩张到第三人以扩大了自我选择的范围。但是从第三人的角度看，

自我选择在意志上的扩张意味着对第三人意志的限制和对其自主能动的侵害。可能为第三人带来的风险

提供一种良性的防范机制，第三人有权拒绝合同赋予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其实现自我意愿

的自由表达。合同项下第三人有权履行合同，从而获得出现违约时寻求救济的权利，这种突破仍然控制

在能够维持物债两分体系的承受范围之内[7]。 
然而，在传统的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理论之下，利害关系人不能以行使救济权之名义参与仲裁程序，

这变与权利救济的目的存在出入。当利益第三人向基础合同当事人主张权利时，表明第三人也意欲参与

 

 

1(2016)沪 01 民特 557 号。 
2第九条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

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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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合同的履行，这是基础合同仲裁条款的效力扩张至利益第三人的前提条件[8]。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理

论的实质是解决具有合法权益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能否通过仲裁解决的问题。第三人的自我意愿能够得

到满足或限制，也是研究仲裁协议效力扩张情况下第三人权益保护的途径之一。第三人利益制度是对合

同相对性原则的有限突破，其本身也是合同相对性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体现。 

2.4. 代理 

代理区分显名代理和隐名代理，前者无疑受制于仲裁协议的效力，至于后者，由于第三方在订立合同

时并不知道委托人的存在，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争议。法院认为，隐名和显名代理相同，应当认定适用《民

法典》第 925 条之规定，“合同应当约束被代理人”。3基于表见代理，代理人虽然不具有代理权，但在客

观上使无过错相对人认为代理人是具有代理权限的合法代理人，相对人主观上诚实且无过错，有正当理由

使其相信。因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仲裁协议独立于代理合同，合同的效力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9]。代

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中有仲裁条款之规定，视为仲裁条款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之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

与委托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对委托人和第三人发生约束力[10]。在此基础上，当第三人知

道代理关系时，代理人签订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适用于被代理人。《民法典》第 171 条和第 172 条规定

了未经授权的表见代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当代理未被授权和代理行为未被追认时，签订

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仅约束代理人 4，表见代理之下仲裁协议通常约束第三人和被代理人 5。 

2.5. 债权转让 

2022 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

讼法司法解释》)第 33 条规定 6 然而《仲裁法司法解释》第 9 条规定，该条没有规定受让人明确反对仲裁

管辖的例外，也没有明确“管辖协议”中是否包含约定仲裁管辖的情形，这为债权转让情况下针对受让

人的仲裁协议效力增加了不确定性。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更为合理，因为在原债权债务

合同中已经订立仲裁协议，并且受让人已经知道的情况下，对受让人应当具有效力，不能通过订立仲裁

协议来改变原仲裁协议的效力，否则债务人将被剥夺诉讼权利，可能对债务人造成重大损害。 
债权经转让后，仲裁协议对受让人产生效力，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受让人明确反对的债权债务转让

情形或者受让人不知道另有仲裁协议的除外；仲裁协议当然对债务人有效。在债权转让的情形中，主合

同权利人变更对于债务人的生效结果，因该独立性而不必然延续至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协议在债务人

与受让人之间的效力应基于相关事实进行独立判断[11]。当事人约定与合同内容密切相关的，主合同中规

定的仲裁条款的效力可以延伸至补充协议[5]。在债权转让的情况下，仲裁条款的效力实际上关系到三方

利益的平衡，法律既不能对债务人和受让人利益保护的力度不能厚此薄彼，而忽视债务人的利益。 

3. 我国仲裁协议效力扩张制度的完善 

3.1. 仲裁协议效力扩张制度模式的选择 

3.1.1. “笼统规定”的立法模式 
对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制度法官和仲裁员有权作出一般性规定，在内容上不对法律作具体规而是根

 

 

3第九百二十五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

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是，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4(2018)京 04 民特 306 号。 
5(2018)京 04 民特 45 号。 
6第三十三条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

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4337


康华 
 

 

DOI: 10.12677/ojls.2024.124337 2386 法学 
 

据对案件的判断自行作出裁决。这种模式的优点和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其优点在于仲裁员或者法官不受

缚于法律的条文规定，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内心的判断，随着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对案件作出最终裁决。

以此应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仲裁制度作为自治的法律秩序，在外部竞争关系以及内部长期反复

博弈中实现规则的优胜劣汰，是一个具有自我效率提升的制度[12]。由于缺少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法官

和仲裁员具有相当宽松的主观任意性。此外，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预见仲裁结果，这也负面增加了

法院和仲裁庭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仲裁协议在程序法上具有合同的性质，作为合同的一种类型，是合同

理论在程序法领域的体现。因此在遵循契约理论的同时，也受到程序法的规范。 

3.1.2. 明确具体制约模式 
法官和仲裁员只能依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决，没有自由裁量权。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消除法院和仲

裁庭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使当事人对案件的结果有一个大概的判断。劣势是具体立法模式对仲裁协议效

力扩张具体情形的提出具有制约性，立法者自有立法者的考量。在上述两种模式中，采用现阶段的仲裁

协议效力扩张制度的具体立法模式更为相符。法律规定了可以扩张仲裁协议效力的情况，并通过限制扩

张效力的立法选择，为仲裁庭和法官提供了法律标准。这不仅有助于仲裁当事人对仲裁结果进行预测，

也有助于厘清仲裁协议的效力是否可以扩张。 

3.2. 仲裁协议效力扩张形式的补充 

我国《仲裁法》没有对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作出规定，虽然《仲裁法解释》规定了几种可以扩张的

情形，但目前其规定较为局限且不能满足我国仲裁制度发展的迫切需要。对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制度的

完善而言，现行商事环境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那么我国完善仲裁协议效力扩张制度方面有必要

对《仲裁法》作出修改。对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制度的完善，现行商事环境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

在我国完善仲裁协议效力扩张制度就需要对《仲裁法》等相关法律作出修改。2021 年司法部发布了《仲

裁法(修订草案)》，对现行《仲裁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为了促进中国仲裁制度的发展，中国的相关仲裁

法律根据仲裁发展的实际情况，适当增加仲裁协议效力扩展的类型[13]。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情形，

如果原合同中含有仲裁条款，在某些情形下，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可能会对特定的第三人产生约束力，这

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规定之一。 
这意味着，即使该第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仍然可以被要求参与仲裁程序并受到仲裁裁决的约束。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与合同当事人有密切关联的第三人之间，例如合同当事人的附属公司、关联公司或

合作伙伴等，这种约定一般通过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该第三人作为仲裁的一方或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根

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合同中指定的第三人可以被要求接受仲裁条款的约束，因此履行合同发生争

议时，第三人有权申请仲裁解决争议，保证合同的履行。增加扩张仲裁协议的效力，都需要满足诸多的

限制性条件，笔者认为通过《仲裁法》等相关立法的修改来解决这一冲突是最为合适的。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仲裁以其高效、

便捷的特点，在解决民商事纠纷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顺应国际上支持扩张的大趋

势，有必要对效力扩张采取更加宽松的态度，及时完善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相关规定。任何一项制度，

从最初的制定到完善，都需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各国法律的逐步发展也是如此，而且是渐进而

曲折的。如果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能够得到支持、并纳入我国的法律体系，将有助于保护仲裁协议非签

署人的权利，更充分地体现仲裁制度的独特价值，并对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

这种逐步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现行的仲裁制度才能逐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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